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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030202353號令訂定發布全文22條；並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【法規來源】職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機構與其顧問服務人員之認可及管理規則§12



